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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大修：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熊秋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979 年刑事诉讼法解决了国家在进行刑事诉讼方面无法可依的问题：1996 年刑事诉讼法对
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增、改、删达 110处之多，在条文数量上净增 61条，加强了法律的可操作
性，在具体内容上则改变了“重打击，轻保护”的刑事诉讼原有格局；而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在保障人权、保障程序公正方面更进一步。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定于 1979 年，1996 年作了大的修改，至今已有 16 年。1996 年的修
改尽管实现了律师对侦查程序的介入、取消了备受抨击的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进行了审判方式

的改革，在诉讼的公正性和人权保障方面有明显进步，但由于立法经验的欠缺、知识储备的不足

以及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的“权力博弈”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规范体系尚存在一些缺陷。这使得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面临着再修改问题。 
  时代呼唤刑事诉讼法修改 
  1996年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增添了新的
推动力。1998年 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促进刑事诉讼法与公
约相协调因而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趋势；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
全球化、法律世界化的浪潮对刑事诉讼制度产生进一步的冲击；2004 年 3 月，“国家尊重和保护
人权”的规定被载入宪法，“人权”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刑事司法自然不可等闲视之；2004
年 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完善的刑事诉讼法被视
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此外，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使得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200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大检查，发现刑事诉讼中存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三大痼

疾；近些年来，一些刑事冤假错案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频频为媒体曝

光，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述问题亟待通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加以解决。 
  2003年 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立法规划，至 2008年 3月，
该届全国人大未能按期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但与刑事诉讼法有着密切关系的律师法却在 2007
年 10 月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率先完成了修订，由此衍生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协调
的问题。2008年 10月，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立法规划。 
  2011年 8月 30日，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面世。在随后一个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内，共获近 8万条建议。该草案后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和第三次审议，分别形成了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和三审稿，并于 2012 年 3 月提交第十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其间，人大代表又提出了若干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逐条研究

了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对修正案草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3 月 1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 2639票
赞成、160票反对、57票弃权表决通过。3月 17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将于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央政法委弥合各部门之间修法分歧 
  立法机关自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就开始研究与之相配套的刑事证据法起草问题，
继而认识到全面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立法
规划，进一步掀起了学术界、实务界研究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热潮。近十年来，有关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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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改问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新的刑事诉讼法称得上是“十年磨一剑”的产物，它凝聚了法

律界集体的智慧，同时其产生过程以及所形成的最终文本也充满了博弈与妥协。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曾经一度搁置，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如何修改刑事诉讼法，学术界与实

务界之间、实务部门与实务部门之间、立法部门与实务部门之间在认识上存在明显差距。而在学

术界内部，对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应当如何修改刑事诉讼法，认识也不尽一致，

存在着大、中、小三种修改方案。 
  新的刑事诉讼法能够最终得以出台，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自上而下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

革起了重要作用。2008 年 11 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
题的意见》，该意见由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的 17个部门和有关地方制定，提出了优化
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改革

任务，其中不少内容与刑事司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央政法委的介人为弥合各部门之间的分

歧提供了条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公、检、法等国家专门机关职权的重新配置以及权力之间

的相互制约，还涉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就

注定了对于如何修改刑事诉讼法达成共识的艰难。 
  刑诉法大修承载国家法治理想 
  从更深层面上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还承载着国家的法治理想。1999年 3月，第九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小宪

法”、“应用之宪法”、“宪法之施行法”、“宪法的测震仪”等，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对象

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为了打击和惩罚犯罪，必须运用公共权力展开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追诉，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监听等强制性措施的采用，会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权、

财产权、隐私权；而被告人一旦被判决有罪，将面临着被剥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后果。在此

过程中，如果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合理，将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专门机关如果滥用权力，将会导致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成为一纸

空文。在国家专门机关滥用权力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刑事追诉的对象，都可能成为刑事

诉讼的牺牲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合理规范刑事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作出了努力，其条文总

数从 1996 年的 225 条上升至 290 条，修改的内容达 100 多处，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修
改幅度之大超过了 1996 年的修法。从内容上看，它几乎是对刑事诉讼法全方位的修改，从刑事
诉讼的任务、原则到管辖、辩护、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等基本制度，再到侦查、审查

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再审、执行等诉讼程序，均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此外，还增设了四种特别程序。大量增设条文，细化证明标准、逮捕条件等，增强了刑事程

序的可操作性，也有助于避免公安司法机关执法的随意性。这样的修改弥补了立法较为粗疏的不

足，更符合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的特点。 
  “保障人权”条款最终入法 
  法律修改需要观念先行。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是其中的关键

性问题。在刑事诉讼的历史上，无论中外，均曾出现过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获取被告人口供，

以求发现案件真相的例证。现代刑事诉讼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不择手段、不问是非、不计代价的

真实发现。这一要求为刑事诉讼中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设置了底线，即在追求打击犯罪的同时强

调手段与方式的正当性、强调刑事程序的公正性，而正当性与公正性的基本内核就是保障被追诉

者的人权。 
  在 2011 年 8月 30 日向全社会公开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没有看到对“保障人
权”的明确规定；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了第 2 条关于“刑事诉讼法
的任务”的规定之中。在草案征求意见时，不少学者主张，“保障人权”应当写入第 1 条，只需
将其中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替换成“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即可。事实上，这种认识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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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吸收于对刑事诉讼法第 14条第 1款的修改之中，即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而该条款原来的表述是“应当保

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诸多方面体现加强人权保障 
  综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其主要的进步之处体现在:加强了对辩护权的保障，促进了刑事诉
讼法与律师法的协调；吸收了刑事证据“两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部分内容，完善了刑事证据制
度；改革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助于法庭审判的实质化；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完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了死刑案件中被追诉者的公

正审判权。 
  此外，增加规定讯问时的录音录像制度、规定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规定逮捕后检察院还

应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规定社区矫正制度、规定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规定对实施

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体现了对人权保障的加强以及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贯

彻。 
  维持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权力架构 
  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方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本维持了现有的刑事司法体制以及公、检、

法三机关之间的权力架构，即公安机关拥有对除逮捕以外的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自行处分权，

检察机关兼有控诉职能的行使者和法律监督者双重身份，而“司法裁判中心主义”未能在观念和

制度上得到确立。 
  从刑事司法实践看，在侦查机关以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立法

在限制国家专门机关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未来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可

从充分保障辩护权、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侦查机关权力等方面入手。 
  比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权的保障力度总体上高于原刑事诉讼法，但低于律师法；

同时，在权利保障不足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扩大使用可能带来对被告人不利的风险。又如，非

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应强调“任意性”标准；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隐私权，对非法获得的实物

证据也应予以排除。 
  此次修法在保障人权、保障程序公正方面的进步 
  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大致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来加以评价。从纵向的维度看，1979年
刑事诉讼法解决了国家在进行刑事诉讼方面无法可依的问题；1996 年刑事诉讼法对 1979 年刑事
诉讼法的增、改、删达 110 处之多，在条文数量上净增 61 条，加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在具体
内容上则改变了“重打击，轻保护”的刑事诉讼原有格局；而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保障人权、

保障程序公正方面更进一步。 
  从横向的维度看，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向前发展，但在程序公正方面还有继续

完善的空间。在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应当通过修订、细化操作制度，切实贯彻“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原则，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做好准备。促进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国际标准相协调、促进

中国刑事诉讼传统与现代性相融合，并以法治国家作为制度理想，这样的改革方向符合刑事司法

的规律和刑事诉讼的科学性要求。 


